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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科学学院本科生实验室轮转管理办法

为高质量培养我院大学生创新和应用能力，充分利用学院的师资优势、科研优势、平台优势，鼓励大学生积极开展创新、创业训练与实践，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根据生命科学学院实验室管理规定，结合我院的人才培养特点和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科生轮转进实验室是生命科学学院培养本科生科学素养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各专业学生专业素质的重要措施。
第二条  新生入学后两个月之内，各本科专业轮转进实验室，每一名本科生都要在各实验室观摩和学习过，对各类实验室相关研究工作有基本的了解，由学院团总支牵头实施。
第三条  轮转进实验室主要以学生了解和观摩各实验室为主，各实验室应在本实验室轮转期间向学生开放，为保证学生全员轮转，轮转期间各课题组不得擅自截留学生。
第四条  鼓励学生参与老师课题，轮转结束后学生自愿报名各实验室，学生和实验室之间双向选择。
第五条  学生进入实验室开展科学研究或科技创新活动，须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实验前应按照指导教师的实验方案做好充分准备，并向指导老师或实验室负责老师预约时间。未征得教师同意或未按教师安排进行实验的同学在第二课堂成绩单中减分，并取消本科期间进实验室机会。
第六条  本科生在进入和离开实验室时应做好记录、严格考勤。每名同学在每个实验室观摩和学习次数不少于两次，并有考勤记录。若本科生轮转期间未满两次则在第二课堂成绩单中减分。
第七条  实验操作应严格科学地进行，服从老师的安排和指导，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安全条例。对贵重仪器设备进行实验时，必须按照相关安全条例进行操作，注意个人防护、环境卫生等。
第八条  本科生应在空课、晚自习及周末等时间以班级或小组轮转进入实验室，不得占用正常教学时间。每周占用晚自习时间进入实验室实验次数不得多于2次。占用多于2次晚自习进实验室者，按旷晚自习处理。
第九条  原则上本科生不参与实验，若指导老师同意实验后，必须向指导教师提交实验记录等原始材料，学生在实验室中所取得的成果和知识产权均属于学校和学院。
第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若有与上级相关文件相抵触的，以学校文件规定为准。
第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由生命科学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